
110年度苗栗縣大湖鄉「鯉魚潭水庫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生活補助金申請表       申請日期：111 年   月    日     

申    

請    

資    

料 

戶        長  戶籍地址      村    鄰          號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

   
    

眷      

屬 

姓名 
出生  

日期 

與戶長

關係 

遷入 

日期 

110年度

申請資格 
姓名 

出生  

日期 

與戶長

關係 
遷入日期 

110年度

申請資格 

核定補助

項目 

金額 

(單位:元) 
備註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健保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水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電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電話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有線電視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醫療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瓦斯費   

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    □符合 □未符合 合計   
※如 110年度相關繳費證明所列金額少於應所得之金額時，依實際繳費金額補助之。 

※一般公司行號所開立之證明以 110年度 1-12月證明為主。 
※如轉入一人以上帳戶請於備註欄位中註明轉入之帳號姓名。 
第四類（義務役軍人、替代役役男、軍校軍費生、在恤遺眷）眷屬、第五類（低收入戶）本人及眷屬、第六類（榮

民、榮民遺眷家戶代表）本人及身心障礙者，因政府已全額或部份負擔，依實際繳納金額給予補助。 

※備註：本表及切結書請詳實填寫、勾選、用印及核章完整。 

符合人數:_______人 最高可領取金額: ________元 補助總金額： 

請收件人員 
逐一核對 
檢附證件 

□戶長身分證影本 
□領款人存摺影印本 
□居住事實證明書 
□檢具核銷申報表 

□全戶戶籍資料 
□戶籍地水電單 
□殘障手冊 
□居留證 

居住 

證明 
電錶持有人： 與戶長關係 

□本人 

□二等親 
□非二等親 

□其他       

電錶錶號 □保護區 

□非保護區 
村長證明 

□需證明 

□無需證明  

收據 

切結書 

一、茲向苗栗縣大湖鄉公所領到「鯉魚潭水庫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110年度生活補助金___________元整無訛。 

二、本人同意「110年度苗栗縣大湖鄉鯉魚潭水庫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生活補助金__________元整匯入______________先生/小姐__________________帳戶無訛。 

三、本人申請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110年度鯉魚潭水庫保護區回饋金補助費，所填內容及資料確屬實情，完全遵守相關規定，且本人及戶內人口皆「實際居住」於戶

籍內。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無條件繳回生活補助金，特立切結書為憑。 

四、本人同意由苗栗縣大湖鄉公所申請 110年度用電繳費明細。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蓋章：     

公所 

審核 

□符合補助。  

□不符合補助之規定。   不符合原因： 

核章 

收 件 人 承 辦 人 課   長 財 行 課 主 計 室 秘  書 鄉   長 

       



 


